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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6 证券简称：中创环保 公告编号：2022-120

关于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317 号的回复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 日收到深交所创业板公司

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

函〔2022〕第 317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本公司就关注函所涉及的有关

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回复公告如下：

1. 根据你公司 2022 年 5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2】

第 271 号的回复》公告，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 日取得江西进取 51%股权，并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将其全部转让给子公司江西祥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祥盛环保”）；转让后江苏进取纳入祥盛环保合并报表范围之内，2021 年江

西进取净利润同比实现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为 2021 年江西进取各项生产条件趋

于稳定且锌金属价格大幅上涨，公司在计算祥盛环保 2020、2021 年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时均未剔除江西进取业绩。

（1）请你公司分别补充列示公司 2020 年获得和转让江苏进取股权时，江苏

进取的主要财务指标、业务开展情况、股权结构及出资情况，相关股权估值、

定价的依据及合理性，公司实施相关交易的目的和必要性。

（一）江苏进取 2020年获得和转让时的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财务情况指标
2020年 9月 30日 2020年 5月 31日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952,199.99 8,186,306.73

负债总额 73,367,644.84 6,186,306.7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73,367,644.84 6,186,306.73

净资产 1,584,555.15 2,000,00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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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82,295,411.84

利润总额 -548,159.73

净利润 -415,444.85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15,357,748.34 380,620.20

中创环保持股比例 26.01% 51.00%

归母净利润 -211,876.87

资产负债率 97.89% 75.57%

注：资产主要为存货 6,246万元、预付账款 1,099万元；负债主要为应付账款 5,171万元、

其他应付款 2,525万元（其中应付上市公司财务资助 2,400万元）。

（二）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

江苏进取系由自然人刘希峰、张袁维和张晓鹤于 2019年 11月 18日出资设

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名江西进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初始设立时，刘希峰认缴

出资 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张袁维认缴出资 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张晓鹤认缴出资 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资本

（万元）

实缴比例

刘希峰 500 50% 100 50%

张袁维 250 25% 50 25%

张晓鹤 250 25% 50 25%

合 计 1,000 100% 200 100%

2020年 6月 2日，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创环保对江苏进取进行股权收购，

股东刘希峰将其持有的江苏进取 25.5%股权转让给中创环保；股东张袁维、张晓

鹤分别将其持有的 12.75%股权转让给中创环保，转让后注册资本不变，股权结

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资本

（万元）

实缴比例

中创环保 510 51% 102 51%

刘希峰 245 24.5% 49 24.5%

张袁维 122.5 12.25% 24.5 12.25%

张晓鹤 122.5 12.25% 24.5 12.25%

合 计 1,000 100% 200 100%

2020年 9月 29日，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创环保将持有的 51%股权转让

至祥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后注册资本不变，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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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资本

（万元）

实缴比例

江西祥盛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510 51% 102 51%

刘希峰 245 24.5% 49 24.5%

张袁维 122.5 12.25% 24.5 12.25%

张晓鹤 122.5 12.25% 24.5 12.25%

合 计 1,000 100% 200 100%

（三）公司转让江苏进取情况

2019年 12月，江苏进取与汉中锌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汉中锌业”）

签署《电锌二车间承包租赁合同》，承包运营电锌二车间，加工生产锌皮。为解

决运营资金问题，江苏进取团队寻求与公司合作，双方于 2020年 6月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协商约定原股东将江苏进取 51%的股权以 102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公司。2020年 9月，公司与祥盛环保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将江

苏进取 51%的股权以 10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祥盛环保。公司在将江苏进取 51%

股权转让给祥盛环保时，江苏进取承包的电锌二车间还处于试生产和调试阶段，

尚未盈利。汉中锌业二车间已经建成 10多年，设备陈旧，江苏进取承包前汉中

锌业经营时连年亏损，处于停产状态，未来经营状况具有不确定性，同时考虑到

公司仅持有相关股权 3个月的时间，将江苏进取 51%股权从原股东收购时的 102

万元平价转让给祥盛环保是公允和合理的。后续江苏进取业绩较好，一方面得益

于自身良好的技术团队和管理团队，另一方面，也与近两年锌金属行情持续走高

因素有关，在交易时点并不可预知。

江苏进取和祥盛环保的生产工艺、经营模式类似，原料氧化锌采购供应商基

本相同，祥盛环保控股江苏进取有利于双方协同，对供应商的采购更具有规模优

势；其次，祥盛环保原技术负责人刘希峰任江苏进取总经理，原高管张炳国和廖

育华也在江苏进取任职，两家公司业务、技术和管理互相熟悉，能够彼此支撑；

此外，江苏进取在投产初期，因主要原料氧化锌均需预付资金，在开业初期江苏

进取资金极为短缺，祥盛环保通过控股及时给予江苏进取 3,000万元的财务资助，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江苏进取经营资金需求。因此祥盛环保控股江苏进取系互利对

等的投资行为，双方实现资源互补，对江苏进取的业务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2）请补充说明上市公司近两年为江苏进取的业务开展、规模扩张所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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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具体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实缴出资、转让设备及技术、让渡商业机会、提

供财务资助或融资增信等情况。

根据公司与刘希峰等三位自然人股东签署的《合作协议》，结合江苏进取租

赁经营的运营模式，公司主要为江苏进取提供以下支持：

资金支持：除实缴注册资金 102万元外，自 2020年 6月 5日开始，上市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 2,400.00万元；2021年 9月开始，上市公司为江苏进取累计提

供 3,000.00万元的融资贷款担保，上述担保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并对外公告（详见公告编号：2021—117，2022—042）。

管理支持：自 2020年 9月份开始，上市公司对江苏进取的内控管理进行系

统规范，包括担不限于在公司组织架构设置、制度建设、流程梳理、财务管理等

方面提供帮助，以提升整体管理水平。并于 2021年 7月启动信息化（ERP系统

和 OA系统）建设工作，2022年 1月 1日正式上线，通过信息化建设优化和固

化业务流程，实现业务流程的及时化、在线化以及业务财务的有机融合，将原先

的“粗放式”管理提升到“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了公司管理效率和经济效益。

（3）请结合 2020、2021 年祥盛环保和江苏进取的主要财务数据、祥盛环

保业绩承诺及完成情况等，量化说明祥盛环保将江苏进取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期

间及本次股权出售交易，江苏进取对祥盛环保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以及相关业绩

承诺补偿义务人应补偿上市公司业绩补偿款金额的具体影响。

江苏进取于 2020 年 9 月 29日纳入祥盛环保的合并范围，在 2020年度及

2021年度对祥盛环保业绩承诺补偿金额的影响额分别为 283.64万元、1,659.01

万元，影响比例分别为 4.83%和 9.95%。具体金额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 年度（万

元）
2021年度（万元）

承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00.00 9,600.00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96.75 457.78

非经常性损益影响金额 -150.85 -397.57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47.60 855.35

业绩承诺完成率 57.46% 4.77%

业绩补偿金额 5,591.05 15,0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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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江苏进取利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24.10 -552.05

扣除江苏进取利润业绩承诺完成率 55.30% -5.75%

扣除江苏进取净利润后计算的业绩补偿金额 5,874.69 16,678.37

江苏进取实现利润对业绩承诺的影响额 283.64 1,659.01

江苏进取实现利润对祥盛环保业绩承诺的影响比例 4.83% 9.95%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第六条 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

的资产和负债，应当按照合并日在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合并方取得的净资

产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或发行股份面值总额)的差额，应当调整

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2020 年 9 月 29 日，祥盛环保从中创环保购买江苏进取 51%的股权，属于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祥盛环保投资成本 102 万元大于江苏进取 51%股权对应净资

产份额 80.81 万元（158.46万元*51%）的差额 21.19 万元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调

减祥盛环保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和期末未分配利润，在编制中创环保层面的合并报

表时反向冲销。

虽然祥盛环保控股江苏进取后，通过财务资助和业务协同，再加上锌价上涨

的外部因素，上市公司、祥盛环保和江苏进取实现了合作共赢，都有所受益。但

是，鉴于祥盛环保在 2021年 4 月因环保检查而被停工，对江苏进取的融资工作

开展产生影响；为保障江苏进取的生产经营， 2022 年 1 月 12 日，中创环保从

祥盛环保购买江苏进取 51%的股权，因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考虑中创环保

在 2021年 9 月对江苏进取提供了融资担保支持，缓解了江苏进取的流动资金压

力，故祥盛环保按实际出资额 102 万元原价转让给中创环保，并未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

祥盛环保单体报表按转让价 102 万元与 2020 年 9 月取得江苏进取 51%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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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80.81 万元之间的差额 21.19 万元确认投资收益，在编

制中创环保大合并报表时冲销此笔投资收益。中创环保按成本法核算对江苏进取

的长期股权投资，因对江苏进取的投资成本不变，中创环保由间接股东变为直接

股东，对江苏进取享有的股东权益比率从 32.49%（63.71% * 51%）变为 51%；在

编制中创环保层面的合并报表时，根据权益变动比率对应的合并日江苏进取净资

产额确认 405.09万元的资本公积。

2022 年 5 月 31 日江苏进取 51%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为 1,794.36 万元，中创环

保按 2,400万元对外转让江苏进取 51%股权，中创环保将可确认 605.64万元的投

资收益。

（4）请你公司结合前述问题的回答情况以及江苏进取业务拓展情况、经营

模式、核心竞争优势、收入及成本构成等，补充说明江苏进取纳入祥盛环保合

并报表范围后业绩爆发式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业绩是否真实，截至目前

各应收款项回款情况，是否存在逾期情形并说明原因和合理性；江苏进取经营

成果是否依赖上市公司所提供的支持或便利，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利用江苏进取

向祥盛环保业绩承诺方变相输送利益或者放松业绩承诺考核的情形。请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江苏进取自 2020年 6月对承包的汉中锌业电锌二车间改造后投产，至年底

生产仅不足 7个月，此期间仍在不断进行技术工艺改造、设备维修调整、操作人

员培训等，产能提升需要磨合过程，以及资金短缺导致原材料供应不足等导致前

期产能较低，公司生产固定费用大，导致毛利率低。2021年公司各项生产条件

趋于稳定，实际产能不断提高（近二年产量列表如下），毛利率提升，与此同时

2021年锌金属市场价格大幅（参见下述锌金属价格趋势图）上涨，因此公司净

利润实现大幅度增长，相关业绩真实。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锌皮 铅银渣 锌皮 铅银渣

产量(吨) 25628.222 16007.43 11747.751 8170.85

平均销售单价（万元/吨） 1.93 0.27 1.69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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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销售成本（万元/吨） 1.79 0.21 1.66 0.16

2020年和 2021的年锌锭价格变动趋势图：

依据江苏进取和汉中锌业的承包经营协议，江苏进取的锌皮只销售给汉中锌

业，截止 2022年 7月 31日汉中锌业尚未支付江苏进取应收款项为 2,374.43万

元，已逾期，预计将于 8月份收回全部应收款项，截止 8月 12日已收回 1,000

万元。

祥盛环保承诺业绩中未剔除江苏进取业绩，主要原因是江苏进取已经是祥盛

环保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净利润数均以由公司委任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中的孰低数为准。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江西祥盛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江西祥盛业绩

实现情况的专项报告》，相关业绩是真实的。另外，在开业初期江苏进取资金极

为短缺，祥盛环保通过控股江苏进取及时给予其 3,000万元的财务资助，很大程

度上解决了江苏进取经营资金需求。因此，祥盛环保控股江苏进取系互利对等的

投资行为，双方实现资源互补，对江苏进取的业务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实现了效

益共同提升。公司查询了其他上市公司收购事项交易对方作出的业绩承诺进行对

比，公司在考核祥盛环保承诺业绩中未剔除江苏进取业绩是合理的，是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的（具体情况见下表总结）。公司计算业绩承诺方实现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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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时，严格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规定确定，不存在向祥盛环保业绩

承诺方变相输送利益或者放松业绩承诺考核的情形。

序

号
公司名称 收购标的 承诺净利润 净利润口径

1 浙富控股
申联环保

集团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

和2022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

民币 73,300 万元、117,800 万元、

147,700 万元、169,600 万元。

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数。

2 达刚控股

众德环保

科技有限

公司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经审计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12,000万元、13,000

万元，业绩承诺期经审计的累计

净利润不低于 35,000 万元。

达刚控股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口

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归

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的金

额。

3 中密控股

自贡新地

佩尔阀门

有限公司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三年业

绩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之和

不低于 6,000 万元。

经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目标公司合并报表口径

下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

润。

4 荣科科技

上海今创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

各年度标的公司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 2,500 万元、3,000 万元和

3,500 万元。

荣科科技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标的

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该净利润以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检查中创环保与陈荣、张炳国、廖育华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关

于业绩承诺的相关约定；

（2）对中创环保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将中创进取 51%股权转让给祥盛环

保的目的；

（3）检查中创环保向祥盛环保转让中创进取 51%股权履行的审议程序；

（4）了解转让中创进取 51%股权的交易定价依据。

经核查，基于我们对中创环保 2021年度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审计程序，未发

现中创环保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存

在不一致之处。

2. 请结合公司前述回答情况，以及江苏进取目前生产经营情况、各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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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变化情况（如有）等，补充说明公司前期支持江苏进取拓展金属冶炼业务，

在经营趋于稳定且业绩实现大幅增长后短时间内又出售所持其全部股权的原因

及合理性，前后决策逻辑是否存在矛盾，就江苏进取的股权收购、转让等事项

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安排，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2020年 6月 2日，中创环保收购江苏进取 51%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自

公司控股江苏进取以来，对其车间改造后投产，不断进行技术工艺改造、设备维

修调整及操作人员培训等，2021年江苏进取各项生产条件趋于稳定，实际产能

不断提高，毛利率提升，与此同时 2021年锌金属市场价格大幅，江苏进取净利

润实现大幅度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022年初，公司管理层从整体战略布局出发，梳理了公司现有业务板块，

逐步推动公司向新能源赛道转型，综合考虑江苏进取有色金属锌冶炼业务的发展

局限及风险，公司考虑出售持有的江苏进取股权。

江苏进取虽然业务模式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受制于冶炼行业的特性和租赁经

营的特点，对江苏进取未来发展形成局限和制约，具体表现为：

（1）江苏进取经营情况受大宗商品价格影响比较大，锌价大幅波动，给江

苏进取经营带来很大不确定性。江苏进取的经营模式是江苏进取采购氧化锌原料，

加工生产锌皮，销售给汉中锌业。2021年期间，锌价持续上涨，并结合江苏进

取的生产周期因素，带动江苏进取业绩提升。原材料氧化锌和锌锭价格高度相关，

假设江苏进取于 T日采购氧化锌原料，原料以锌锭价格为 25,000元/吨为参照基

数。锌皮加工工艺周期为 15-20日，期间锌价不断上涨，江苏进取在 T+20日销

售锌皮时，价格上涨为 26,000元/吨，增加了相应的盈利空间。进入到 2022年，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锌价相应也浮动变大，上海有色金属网锌价每吨从

4月最高的 28,740元跌到了 7月最低的 22,410元，锌价的持续下跌，再加上生

产周期的影响，给江苏进取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了较大的考验。

（2）后期环保治污投入大。江苏进取承包的汉中锌业二车间建成多年，设

备陈旧，近年来随着国家环保政策趋严，为保证合规经营，需要的环保治污投入

不断加大，将会侵蚀江苏进取的盈利空间。公司作为一家环保公司，一直关注相

关环保风险，并在经营江苏进取期间，投入资金进行环保改造，出售江苏进取将

减小上市公司出现环保问题的风险。



10

（3）租赁经营的风险。江苏进取于 2019年 12月与汉中锌业签署《电锌二

车间承包租赁合同》，承包经营汉中锌业二车间，租期 10年。江苏进取向汉中

锌业采购其回收的氧化锌（低含量杂料），汉中锌业为江苏进取最大的供应商。

同时，双方的租赁承包协议约定，江苏进取生产的锌皮必须销售给汉中锌业，汉

中锌业为江苏进取唯一的客户。同时，电解锌车间作为汉中锌业生产车间之一，

江苏进取生产地点在汉中锌业生产区院内，所用的电、水、蒸汽、硫酸、地磅等

相关生产配套资源都由汉中锌业提供。依租赁协议，公司与汉中锌业 10年的租

赁合作关系，双方互利合作，但公司经营地在汉中锌业厂区，现有的租赁经营模

式导致江苏进取在业务上对汉中锌业依赖度较高，目前双方合作平稳，但是受制

于租赁经营自身的特点，采购、加工、销售各个环节都需要依附汉中锌业，自身

缺乏话语权，2022年因蒸汽等价格上涨，已经增加了江苏进取的制造费用（详

见下表）。因此，租赁模式会给江苏进取持续经营的稳定性带来一定的风险，从

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对公司是不利的，是公司经营管理层重点考虑的风

险因素。

项目 2022年年 1-6月 2021年度
变动率

产量（吨） 12,659.63 25,628.22

主制造费用 发生额(元) 单耗（元/吨） 发生额（元） 单耗（元/吨） %

蒸气 7,098,606.73 560.73 10,835,406.97 422.79 32.63%

硫酸 1,347,373.82 106.43 2,422,479.53 94.52 12.60%

电费 22,504,984.51 1,777.70 42,397,671.38 1,654.34 7.46%

小计 30,950,965.06 2,444.85 55,655,557.88 2,171.65 12.58%

（4）汉中锌业要求对锌皮结算价格进行下调，严重影响江苏进取未来盈利

能力。2019年，江苏进取与汉中锌业签署《承包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了江苏

进取向汉中锌业销售锌皮的价格计算方法，合同中并未设定价格协商机制。但是

在 2022年 6月，汉中锌业向江苏进取发出《商榷函》，协商江苏进取将出售给

汉中锌业的锌皮结算价格下调，虽然目前尚未达成一致，但是由于江苏进取对汉

中锌业依赖度较高，议价能力弱，未来结算价格可能会在原《承包租赁合同》合

同约定销售价格的基础上下调。江苏进取的原料又是市场化采购，未来结算价格

调整后，将直接影响江苏进取的利润，严重压缩江苏进取的盈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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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江苏进取需储备足够的资金，确保氧化锌等原

材料的安全库存，同时汉中锌业货款支付周期不断延长，导致江苏进取整体营运

资金压力不断增大，给未来经营带来不确定性。

（6）公司与江苏进取管理团队产生分歧，给合作共赢带来不确定性。公司

在江苏进取占有 51%的股权份额，拥有江苏进取控制权，江苏进取核心经营团

队在江苏进取合计控股 49%，主导江苏进取的日常经营。目前，江苏进取管理

层与公司在江苏进取整体经营思路和未来发展战略规划方面目前出现了矛盾：一

方面由于汉中锌业占款情况周期加长和金额增大，江苏进取要求公司提供更多流

动性支持，另一方面江苏进取管理层要求对外投资扩张，公司从战略发展的大方

向上考虑，认为公司为江苏进取提供的融资支持已经足够支撑其正常发展，更多

的流动性支持将加大公司的债务风险，另外，公司认为江苏进取应聚焦自身发展，

所处行业特性及其目前的经营方式不适合投入过多资金对外扩张，双方的分歧已

经影响了江苏进取正常的生产经营，对公司与江苏进取的合作造成了负面影响，

给未来合作带来不确定性。

综上考虑，公司决定转让江苏进取 51%股权，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优化资产

结构，整合公司优质资源，推动公司向新能源业务转型发展，前后决策逻辑不存

在矛盾，符合公司长期发展目标。

公司就江苏进取的股权收购、转让等事项不存在其他协议安排，收购及转让

程序均合规履行了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请结合江苏进取的经营情况、财务数据、估值情况等，核实说明本次股

权转让的定价依据、定价方式是否合理、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并核查说明泽晟新材和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祥盛环

保原股东及前述主体的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交易往来。请独立董

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如问题 2中公司所述，公司管理层充分考虑多重因素，决策将江苏进取进行

出售，并与江苏进取管理层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此背景下，公司在市场上寻求收

购方，经多方搜寻介绍，受限于江苏进取的行业特征和租赁经营模式，同时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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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需要提供收购资金和对江苏进取的流动支持资金，导致资金需求量较大等因素，

意向收购方较少。2022 年每吨锌皮的制造费用的上升 12.58%（详见问题 2回

复表格），导致2022年1-5月的营业收入增加19.1%，但净利润同比下降了48.7%。

同时汉中锌业对江苏进取发出调价《商榷函》，调价后将会直接影响江苏进取的

利润。综合考虑我司对江苏进取的初始投资成本仅为 102万元以及截止 2022年

5 月 31 日（股份转让协议基准日）的江苏进取 10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为

3,518.35万元，经上市公司与 51%股权购买方泽晟新材友好协商沟通，确定江

苏进取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4,706万元，增值率为 33.76%；且通过此次股

权交易，也解除了上市公司对江苏进取的 3,000万的融资担保责任，降低了上市

公司的债务风险；故此交易价格是合理和公允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主要财务

情况指标

2022 年 7 月 31 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 2021 年 5 月 31 日 基准日同比

变化%（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4,274,323.0 240,607,849.5 201,993,202.4 19.12%

净利润 7,324,743.0 5,919,898.1 11,545,466.3 -48.73%

公司查询了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出售子公司资产的相关公告，定价依据及方

式不存在明显差异。列表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转让资产 定价依据

交易价格/持股比例*

标的净资产

1 中创环保 江苏进取 51%股权
在江苏进取账面净资产基础上，经交

易双方协商确定。
138.06%

2 中国铝业 中铝山东、中州铝业

100%股权

转让交易对价以中铝山东、中州铝业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

产为基础确定。

100%

3 云海金属 江苏珀然 14%的股权 根据江苏珀然的账面净资产确定交

易对价。

136.36%

经核查，泽晟新材成立于 2022年 6月 30日，与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

祥盛环保原股东及前述主体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交易往来。

独立董事回复：



13

经核查，本次江苏进取 51%股权转让的交易定价是综合考虑了公司未来战略

发展方向及初始投资成本，在交易标的净资产的基础上与交易方友好协商后确定。

交易定价依据、定价方式合理、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泽晟新材与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祥盛环保原股东及前述主体的关联方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交易往来。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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